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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包工头打工 受伤没人管
认定劳动关系 终于获赔偿
□江苏达因律师事务所 鲁文

工地摔伤

险被打发回家

老王的老家在河南， 经老乡介

绍进入吴江一建筑工地做工。 包工

头当时口头承诺了每天工作的酬

劳， 没想到刚干到第十天， 老王便

从二楼坠落摔断了腿。

包工头林某将老王送进了当地

医院， 检查后发现腿部已骨折， 包

工头当天先垫付了七千多元的医疗

费。

但是治疗了一段时间后， 包工

头拒绝了主治医师让老王继续住院

治疗和恢复的建议， 将老王接回了

工地。

回了工地之后， 却根本没人负

责对老王进行照料。

由于腿摔断了， 老王的行动极

不方便， 只能依靠双拐慢慢移动，

天天吃的是工地上一般工人吃的饭

菜。

渐渐地老王发现， 不但自己得

不到照顾， 包工头的态度也越来越

不耐烦起来。

包工头告诉老王， 掏钱给他治

病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他让老王

伤养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回老家去，

顶多走时再赔个几千块钱了结此

事。

侄子出面

要求讨个公道

一面过着寄人篱下般的生活，

一面想着自己的将来， 老王整天愁

眉不展。

本来他期望出来打工挣点钱，

改善家里的生活， 没想到把腿摔断

了， 这一年啥都干不成了不说， 今

后也可能留下残疾， 不光不能挣钱

还得让家里人照顾， 每每想起这些

他就只能唉声叹气。

但是面对不想多赔钱的包工

头 ， 老实巴交的老王只好自认倒

霉， 觉得事情也就只能这样了。 等

到腿脚恢复一些， 他就打算回家去

继续休养。

可老王是幸运的， 事情在这个

时候出现了转机。

因为老王的侄子小李刚好在苏

州， 由于侄子是大学毕业， 在苏州

呆的时间也比较长， 当时已经是一

家房地产公司的部门经理了。

他从家人那里听说了姑父的遭

遇后气愤不已 ， 见多识广的他想

到， 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老王

的合法权益。

无奈他虽然是大学学历， 但所

学并非法律， 对于工伤索赔的事并

不清楚。

出于对我的信任， 小李找到了

我 ， 委托我替他的老姑父讨个公

道。

工友躲避

不愿出面作证

我和老王的侄子谈了很长时

间， 详细了解了案件情况之后， 决

定先进行调查取证， 因为这是后续

索赔的基础。

我来到老王的工地， 工地大门

上写着某市政公司的名字。 找到老

王出事的地点， 我发现根本没有什

么安全措施， 从高处跌落的后果显

然是很严重的。

我们首先想到， 即便没有书面

劳动合同， 但老王是经人介绍到工

地打工 ， 并且已经实际工作了十

天， 一同工作的工友肯定是知道相

关情况的。

没想到， 因为老王是经老乡介

绍进工地的， 而其他工友则和包工

头是老乡， 因此虽然我们找了很多

人并且反复劝说， 但是没有工友肯

站出来为他作证。

虽然如此， 我们通过一步步的

细心地收集证据， 终于使得掌握的

证据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 “链

条”。

接着， 就该正式进行仲裁和诉

讼来维权了 ， 但是我们应该告谁

呢？

在这个案子里， 有直接和老王

打交道的小包工头， 小包工头上边

有大包工头， 大包工头上面还有老

板， 还有承建的公司， 关系可谓错

综复杂。

当然， 这也是早年许多建设工

地的现状。

提起仲裁

要求公司担责

经过反复斟酌， 我们选择了承

建该工程的公司作为劳动仲裁的被

申请人。

由于双方没有签书面合同， 因

此想要认定工伤首先必须确认劳动

关系， 然后去认定工伤。

认定工伤后， 还要去进行伤残

鉴定， 鉴定结果出来后再去向老板

索赔， 这个程序快的话也得五六个

月， 慢的话可能要拖一两年甚至更

久。

而在法律层面， 申请人老王和

市政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

关系， 因为该公司和包工头林某之

间的分项工程承包合同是违法、 无

效的。

林某是自然人， 没有营业执照

和相应的建筑资质， 而根据 《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

管理办法》 第 8 条的规定， 分包工

程承包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 并

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业

务。

《办法》 还严禁个人承揽分包

工程业务 ， 其中的第 14 条规定 ：

分包工程发包人将专业工程或者劳

务作业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

的分包工程承包人的属于违法分

包。

查阅相关规定我还发现， 建设

部 《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

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 第三项

也已经明确 ， 要严厉打击违法分

包， 禁止 “包工头” 承揽分包工程

业务。

该 《意见》 的第四项第一款规

定， 对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企业

直接雇用农民工 ， 不签订劳动合

同， 或只签订劳动合同不办理社会

保险， 或只与 “包工头” 签订劳务

合同等行为， 均视为违法分包进行

处理。

仲裁开庭

全面阐述观点

我在仲裁庭上指出， 本案中的

包工头林某属于自然人， 没有营业

执照和相应建筑资质， 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

在此情况下， 被告与包工头之

间的承包合同因违反 《建筑法》 等

法律规定是无效的， 但是合同已实

际履行， 原告已进行了实际工作，

而包工头又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只有市政公

司。

虽然被告不直接支配管理原

告， 但其通过包工头进行了间接管

理和支配， 从后果上原告还是受公

司劳动管理制度的约束， 原告提供

的劳动也是被告业务的组成部分，

应当让被告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

任。

因此， 原告与被告之间应当是

劳动关系。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 《关

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四条规定： “建筑施工、 矿山企业

等用人单位将工程 （业务） 或经营权

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

自然人， 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

动者， 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

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拿到赔偿

安心回家养伤

在仲裁审理期间， 仲裁员也居中

进行了调解， 并且向双方作了辨法析

理的工作。

由于我们说理透彻， 市政公司经

过考虑同意了仲裁员的庭下调解， 并

且愿意以比当时的伤残十级标准略低

的赔偿数额调解结案。

此时， 距工伤发生只有两个月的

时间， 这么快的时间就结了案， 不但

超出了我的预想 ， 老王更是没有想

到。

要不是他的侄子知道要用法律武

器维护权益， 他没准已经收拾东西回

老家去了呢。

由于是通过达成调解的方式结

案， 对方很爽快地支付了数万元的赔

偿款。

拿着这些钱， 老王感到心里踏实

了许多， 几天后， 他就收拾行李回老

家养伤去了。

工人在建筑工地受伤， 面临没有签合同， 包工头又不想赔的

状况。

而且建筑工地中的关系及其复杂， 工人上头是小包工头， 小

包工头上面有大包工头， 再上面还有承建公司。

由于包工头支付了治疗费用， 老实巴交的工人原准备自认倒

霉、 回家养伤。 幸好， 他的侄子大学毕业后也在当地工作， 听说

此事后， 找到我要求帮助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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